澧县2026年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
项目实施主体遴选评分表

　参选单位：

	序号
	项目及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	备注

	1
	资质条件

（15分）
	取得省植保站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标志使用授权书的记10分，没有的不记分；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3年以上的记5分，未满3年的不记分。 
	
	提供授权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	2
	类似业绩

（15分）
	近3年内承担过相同或类似病虫害防控项目，每个记5分，最多记15分。
	
	提供专业化统防统治实施区域镇（街）书面证明或病虫害防控项目实施合同书复印件。

	3
	项目管理　（20分)
	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有公司章程、安全管理、财务管理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记10分，每少1项扣2.5分。制定应急防控方案，包括防治对象、防治时间、防治药剂、防治剂量等内容，记10分，每少1项扣2.5分。内容不完善的，视情况酌情扣分。
	
	提供制度、方案。

	4
	技术力量

（20分）
	专技队伍（10分）。拥有2人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队伍（具有农学类初级以上技术职称，或农学、植保专业中专以上学历），记5分；超过2人，每增加1名记2.5分，最多记5分。

机防队伍（10分）。组建3人及以上应急防控队伍（3名持证机防手），记5分；超过3名，每增加1名记2.5分，最多记5分。
	
	提供人员身份证、职称证书或学历证书、机防手相关证书复印件。机防手非公司人员，需提供委托防治协议和机手操作证书复印件。

	5
	设备设施

（20分）
	要求拥有植保无人机或其它高效植保器械3台及以上。拥有3台记15分；超过3台，每增加1台记2.5分，最多记5分。
	
	提供设备清单、购置发票复印件、设备照片等资料。非自有设备，须提供租赁合同和租赁无人机购置发票复印件。

	6
	社会形象　（10分）
	诚信经营、示范作用强、社会形象好，记7分；近三年受县、市以上政府或部门表彰，每次记1.5分，最多记3分。
	
	提供受表彰的证书或相关文件。

	合计
	100分
	
	
	




